《迪庆州司法行政系统2020年法治宣传
工作指导意见》文件解读
 
一、背景依据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，保障我州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成功收尾，“八五”规划如期实施，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迪庆，加快推进全州社会治理现代化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，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和“依法治藏、长期建藏、凝聚人心、夯实基础”工作原则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加大全民普法力度，推动具有时代特征、迪庆特点的法治文化建设，以解决法制宣传工作中思路上的“一个调”，工目标上的“一般高”、对象上的“一锅煮”、活动上的“一阵风”、方法上的“一副样”、推进上的“一家忙”等难题为突破口，以全面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抓手，不断完善法制宣传制度机制，切实提高法制宣传的系统化、社会化、精细化水平，巩固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的成果，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，树立全民法治理念，推进法律的顺利实施，特制订了法治宣传 “1234567” 工作意见。
二、目标任务
坚持党的领导，充分发挥党纵览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，确保法治宣传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，在法治宣传工作中始终做到为了群众、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、引领群众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坚持系统思维，讲法制宣传工作放到全面依法治州全局中谋划，统筹城乡区域、统筹各项任务，统筹整体性和协同性。坚持精准、精细，遵循客观规律，尊重客观事实，把握时代要求、社会需要、群众需求，善于运用先进理念、科学态度、专业方法提升法治宣传效能。
三、主要内容
文件分为三大块内容，分别为总体要求、工作任务和措施、组织保障。
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条主线；突出党员领导干部、广大僧俗群众两个重点群体；抓实宪法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、党内法规三个宣传内容；发挥司法行政机关、行业主管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宣传的四个积极性；采取用民族干部宣讲法制、用民族语言传播法制、用民族文字诠释法制、用民族节庆展示法制、用民族文化体现法制的“五用”工作法；坚持法治宣传政治性、群众性、针对性、时效性、严肃性、生动性的六个有机统一；开展法律知识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寺院、进企业、进单位“七进”活动。
